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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总额 213,320,0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派 3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马传动 603767 中马传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春生 林常春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上马工业区经一

路1号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上马

工业区经一路1号 

电话 0576-86146517 0576-86146517 

电子信箱 info@zomaxcd.com info@zomaxcd.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变速器及车辆齿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变速器、新能源

汽车减速器、汽车齿轮、摩托车齿轮、农机齿轮；汽车齿轮包括汽车手动变速器齿轮和自动变速

器齿轮、新能源汽车减速器齿轮、汽车转向器齿轮、汽车油泵轴齿轮及汽车发动机齿轮；摩托车

齿轮主要为摩托车发动机齿轮，农机齿轮主要为农机变速器齿轮。 



2、经营模式 

公司生产的汽车变速器作为汽车重要总成部件，直接为整车生产企业配套，汽车变速器所需齿轮

主要由公司自我配套生产；车辆齿轮产品主要为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及摩托车、农机整车生

产厂家直接配套，所以主要采取直接销售的模式。公司“以销定产”，根据客户订单的要求安排生

产和发货、到货时间。公司客户一般会同公司商定采购计划并签订或更新价格协议，并在每月末

向公司下达次月采购订单，确定下个月的具体采购数量。 

3、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7 年中国汽车产销 2901.54 万辆和 2887.89 万辆，同比增长 

3.19%和 3.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1.27 个百分点和 10.61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2480.67 万辆和 2471.83 万辆，同比增长 1.58%和 1.40%，乘用车产销量总体呈回落趋势；商用

车产销 420.87 万辆和 416.06 万辆，同比增长 13.81%和 13.95%，商用车产销量高于汽车平均增

幅。新能源汽车产销 79.4 万辆和 77.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3.8%和 53.3%，市场占比 2.7%，

比上年提高了 0.9 个百分点，呈增长态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785,975,636.02 1,195,589,575.44 49.38 1,174,113,951.04 

营业收入 880,647,149.18 822,623,663.22 7.05 907,520,437.4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8,002,788.45 104,857,866.28 -25.61 99,615,677.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0,562,066.78 103,879,773.72 -32.07 98,184,813.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21,151,116.69 834,324,265.04 70.34 777,463,398.7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4,620,847.49 169,375,280.56 3.10 180,345,674.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2 0.66 -36.36 0.7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2 0.66 -36.36 0.7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99 13.21 减少6.22个百分

点 

16.0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0,805,495.49 218,613,874.30 209,797,878.83 241,429,90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519,231.38 21,036,352.72 12,979,721.56 22,467,48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480,210.27 20,806,086.97 10,893,965.29 17,381,80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620,716.01 40,894,574.66 46,812,951.52 40,292,605.3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3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9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温岭中泰投资有限公

司 

0 66,826,056 31.33 66,826,05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马集团有限公司 0 56,823,944 26.64 56,823,94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吴良行 0 15,000,000 7.03 15,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吴江 0 7,000,000 3.28 7,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台州中卓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5,940,000 2.78 5,94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春生 0 2,100,000 0.98 2,1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青林 0 1,600,000 0.75 1,6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梁小瑞 0 1,600,000 0.75 1,6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齐子坤 0 1,200,000 0.56 1,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黄军辉 0 1,100,000 0.52 1,1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温岭中泰投资有限公司、中马集团有限公司、吴良行、吴江为

一致行动人，吴良行、吴江为父子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中马传动

中泰投资 中马集团

26.64%31.33%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100% 58%

3.28% 7.03%

31.33% 26.64%

中马传动

吴江 吴良行

中泰投资 中马集团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064.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800.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5.61%。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自 2017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调减 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 152,066.55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152,066.55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